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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的 

第二次事后审核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7年 6月 12日收到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公函【2017】0725 号《关于对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年度报告的第二次事后审核问询函》（以下简称“《问询函》”），现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要求，公司就《问询函》中有关问题回复如下： 

一、回复披露，公司2015年度已背书转让终止确认的应收票据10.23亿元，

2016年度已背书转让终止确认的应收票据3.06亿元，均系支付货款。截至2016

年末，公司应收票据余额2.5亿元，背书票据用途均系预付商品采购款。公司票

据来源主要为客户背书转让。请公司进一步说明在采购环节支付大额预付款及

采用票据进行结算的主要考虑，并结合采购货物的品类解释是否符合一般商业

惯例，是否有损公司正常利益。 

回复： 

根据《票据法》第十条的规定：票据的签发、取得和转让，应当遵循诚实信

用的原则，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票据的取得，必须给付对价，

即应当给付票据双方当事人认可的相对应的代价。公司票据的来源主要为客户和

债务人背书转让的票据，公司收到票据后面临选择贴现和背书转让给其他公司二

种方式，然而贴现可能会付出一定的贴现成本，相对贴现，背书转让给其他公司

可能更符合公司的战略规划要求，增加公司的贸易业务收入，改善公司的持续经

营能力。 

公司与供应商签订的《贸易合作协议》对交易商品进行了约定，包括不限于



有色金属、粮油等，根据交易商品的品类来看，大宗商品的预付款和采用票据进

行结算，主要是遵守了公司经营管理制度和内部控制制度决策程序，采用票据进

行结算符合贸易公司的一般商业惯例。另外支付大额预付款也是考虑公司资产的

安全性，尽量避免公司债权人影响公司的正常经营，使公司的利益受到损失。 

二、回复披露，2015年度已背书转让终止确认的应收票据中，部分票据的出

票人或背书人（即上一手）为天津众鑫联谊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天津中智国际

贸易有限公司第二分公司、上海隆岳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而其余部分票据中，

上述公司为被背书人（即下一手）。请公司说明上述公司同时为公司应收票据

背书人和被背书人的原因。请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 

2015年度，公司孙公司上海君和向上海隆岳国际贸易有限公司采购商品（丁

苯胶/聚乙烯）实现采购成本为414,558,940.07元、向天津众鑫联谊国际贸易有

限公司销售商品（丁苯胶/二辛脂）实现营业收入463,050,678.87元、向天津中

智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第二分公司采购商品 (二辛脂 )实现采购成本为

93,576,063.94元、向天津中智国际贸易有限公司销售商品（丁苯胶/聚乙烯）实

现营业收入268,780,090.42元，虽然天津中智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作为上海君和客

户而其二分公司是上海君和供应商，但上海君和向天津中智国际贸易有限公司销

售的丁苯胶、聚乙烯和向其二分公司采购的二辛脂不是同一种商品，而由于款项

结算均与天津中智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本部完成，因此存在收票人和被背书人为同

一人的情形。天津众鑫联谊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和上海隆岳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分别

是上海君和的客户和供应商，2015年，上海君和共收到天津众鑫联谊国际贸易有

限公司背书的票据577,922,201.79元，作为上海君和的销售货款和预收货款。此

后因天津众鑫联谊的采购需求下降，要求上海君和将多收的预收款项退回。因此

公司通过背书转让票据的方式向天津众鑫联谊退回款项117,128,346.5元。2015

年上海君和通过背书转让票据的方式向上海隆岳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支付了采购

结算款和预付货款310,034,641.79元。此后因上海君和客户需求量下降，上海君

和采购需求相应下降，因此上海君和将多预付给上海隆岳的款项收回，上海隆岳

通过背书转让票据的方式支付给公司85,034,641.79元。以致出现同时作为应收

票据背书人和被背书人的情形。 

三、回复披露，2016年度期末应收票据2.5亿元的出票日期均为2016年12月

29日，公司收到票据的日期为12月30日，期间经过两次背书。（1）请公司说明



上述票据一日内经过两次背书转让的原因，并核实上述票据的真实性；（2）请

公司补充披露公司与上述票据上一手背书人（天津天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宁

波宝骏恒诚贸易有限公司、天津信达鑫贸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之间的交易背景，

包含协议内容、协议签署时间、款项支付时间，以及是否存在撤销交易的情况

等；（3）请公司补充披露，公司与2.5亿元票据中的出票人、第一手被背书人

（深圳骥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天津巨金峰工贸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大钰国际

贸易有限公司）之间是否存在业务往来、资金往来和其他关联，以及其具体情

况。请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 

（1）2016年12月，公司董事会召开第八届十九次会议，授权公司管理层成

立债权债务清理小组，该小组成立后，通过与债务人、债权人进行联系和沟通，

将公司应收回的款项进行追讨，进行债权催收，和债权人进行协调安排债务清偿

事宜（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2016年12月15日披露的《八届十九次董事会决

议公告》，公告编号2016-040）。16年初公司与天津天厚、宁波宝骏、天津信达

签订合作协议约定了2016年度的贸易额，并据此预付了商品采购款，后由于多方

面原因贸易额没有完成，公司欲将预付款收回，因此公司债权债务清理小组要求

以上三家单位于2016年末前预付款项及时返还完毕，由于公司要求返还款项的时

间紧迫，以上三家单位为了按照约定时限还款，以致存在将12月29日开具的票据

于12月30日背书转让给公司的情形。此结果属于债权债务清理小组积极催讨的工

作成果之一。 

根据公司《票据登记薄》的记载，上述票据全部为银行承兑汇票，承兑到期

日为2017年3月16日至29日期间，承兑时间至今已经过去二个月，从背书转让收

票单位反馈的信息来看，无任何单位向公司表示票据的承兑存在问题或向公司表

达过退票行为，部分单位经过有关银行的查验证明票据是真实有效的，从而证实：

上述票据票据的真实性不存在质疑的情形。 

（2）上海君和与票据第一手背书人交易的相关信息 

单位名称 交易背景 协议内容 
协议签署

时间 

款项支付

时间 
撤销情况 

天津天厚国际

贸易有限公司 

贸易合作

事宜 

2016年度有关粮

食、粮油、有色

金属的采购交

易，年度目标贸

易额 4亿元。 

2016 年 3

月 14日 

2016 年 3

月 14 日 

贸易合作

协议未能

履行，将预

付款项收

回处理。 



宁波宝骏恒诚

贸易有限公司 

贸易合作

事宜 

2016年度有关有

色金属的采购交

易，年度目标贸

易额 3亿元。 

2016 年 4

月 13日 

2016 年 4

月 13 日 

贸易合作

协议未能

履行，将预

付款项收

回处理。 

天津信达鑫贸

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 

贸易合作

事宜 

2016年度有关粮

食、粮油、有色

金属的采购交

易，年度目标贸

易额 4亿元。 

2016 年 3

月 14日 

2016 年 3

月 14 日 

贸易合作

协议未能

履行，将预

付款项收

回处理。 

（3）公司及孙公司上海君和与深圳骥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天津巨金峰工

贸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大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不存在业务往来、资金往来和其他

关联关系。 

四、回复披露，公司向天津金可莱支付款项9985万元后未进行交易，原因

系交易商品金属镍存在市场价格波动，在购买商品客户未能与公司签署销售合

同的情况下，公司为避免库存增加而未履行合同。请公司结合金属镍的市场价

格走势、公司供销模式、未履行采购合同的后续责任等，说明公司上述交易的

合理性。 

回复： 

 

如上图显示，2016年国内镍市震荡上扬，年末有小幅回调。监测数据显示，

年初国内镍现货均价在69162.5元/吨，年末在85412.5元/吨，全年涨幅23.5%。

11月24日达到全年最高价格95937元/吨，创一年新高。由于采购成本不断上涨，

市场风险进一步加大，公司担心市场震荡风险将带来面临销售亏损的可能，故观

察市场行情等待时机。 



公司是以客户为导向的服务型大宗商品销售商，公司的供销模式是首先与供

应商签订贸易合作协议（部分供应商没有签订贸易协议），约定年度贸易额，交

易商品的种类，据此支付一定比例的商品采购预付款，待具体交易时再签订采购

合同。当公司确定客户后签订销售合同，并按照合同条款约定交易品种、品质、

价格、数量、交货方式、货款结算等，根据销售合同的内容向供应商签订具体的

采购合同，与供应商完成货权交接手续，支付完毕商品采购款后，将商品货权转

移给客户，并收取客户的销售货款。假如商品价格上升，采购成本将会上涨，从

而不能满足客户的低价需求，公司不能在面临亏损的情况下进行交易导致公司的

利益受损。 

因此合同未履行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后续公司会采取措施保护公司资金的

安全和完整，要求供应商将前期已经预付的采购款项偿还给公司。 

五、请公司补充披露向武汉晋昌元提供 3.31 亿元担保所履行的程序，以及

相关董事的表决情况。 

回复：公司向武汉晋昌元提供3.31亿元担保所履行的程序如下： 

2013年4月9日，公司召开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武

汉晋昌源经贸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为武汉晋昌源在交

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行申请的银行承兑汇票之敞口部分人民币叁亿伍

仟万元（￥350,000,000）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为一年。会议应到董事9人，

实到董事9人，议案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时该议案被提交

至2013年5月13日召开的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获得审议通过。 

2013年11月30日，公司召开了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为武汉晋昌源经贸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为武汉晋昌源

经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晋昌源”）拟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

行申请的银行综合授信之敞口部分(敞口部分总额不超过人民币伍亿元

（￥500,000,000）)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实际担保额度以经公司股东大会议审议

通过后公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

为准。本次担保总额包含公司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为武

汉晋昌源经贸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中所述的公司为武汉晋昌源在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行（以下简称“湖北省交行”）申请的银行承兑

汇票之敞口部分人民币叁亿伍仟万元（￥350,000,000））。会议应到董事9人，

实到董事9人。议案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时该议案被提交



至2013年12月16日召开的201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并获得审议通过。 

根据公司于2017年2月22日从银行取得的企业信用报告显示，目前公司需承

担担保责任的实际额度为33,100万元。 

六、回复披露，公司2016年末存货账面价值4917.15万元，在会计师事务所

进驻现场审计期间已经销售，商品已经转移给客户。请公司说明存货盘点的情

况，请会计师说明是否对公司存货进行了盘点、盘点的时间、具体情况，并核

实公司存货的真实性。 

回复： 

公司的存货主要为孙公司上海君和的库存商品，库存商品在资产负债表日均

存放于公司租赁的仓库中储存，在资产负债日，上海君和的主要经营管理人员包

括总经理、业务人员、财务人员在仓库对公司的商品数量、质量进行了盘点，对

采用仓储系统进行管理储存的商品，登录系统进行了查证和核实。根据上海君和

2017年1月的存货盘点总结显示，现场盘点结存数量与账面数量保持一致，无盘

盈和盘亏的情形，相关人员并对盘点总结签字予以确认。 

七、回复披露，公司亏损的原因是由于银行贷款逾期而计提的大量财务利

息、应收款项计提的坏账准备和被法院起诉承担的预计负债导致，请公司量化

说明前述原因对公司经营盈利的影响，以及不及时偿还银行贷款的原因。 

回复： 

公司 2016年度计提的财务利息、应收款项计提的坏账准备、被法院提起诉讼

承担的预计负债损失分别为 5106.83 万元、2434.23 万元、8454.08 万元，另外

计提投资收益负数 4728.52万元，四项支出合计 20723.66万元，是导致公司 2016

年度亏损的主要原因。如果公司不能降低上述四项指标的数据，公司承担的财务

利息、坏账准备、预计负债和投资损失将不断增加，给公司带来大量的债务负担，

经营状况将面临亏损，公司经营盈利能力有待提高的情形。 

公司不能及时偿还银行贷款是由于资金不充足，没有多余的流动资金可以用

来偿还，目前公司拥有的资金只能勉强维持企业正常经营。针对上述局面，公司

将寻求大股东及其他方协助，解决公司的银行贷款清偿问题，从而达到减少财务

利息支出的目的，改善公司的经营能力和盈利水平。 

特此公告。 

 

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6 月 21 日 


